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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诉讼参与人和法官在民商事诉讼过程中运用互联网

电子数据证据的举证、质证和认证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等法律规定，制定本规程。 

第一条 本规程所称互联网电子数据证据，是指当事人在民

商事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交的，在互联网环境中使用短信、电子

邮件、QQ、微信、支付宝或者其他具备通讯、支付功能的软件所

产生的，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，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

信息（以下简称电子证据）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使用通讯功能生成的对话记录，包括文字、静态和动

态图片、文本文件、音频、视频、网络链接； 

（二）使用微信朋友圈功能发布的文字、图片、音频、视频、

网络链接，其中文字包括评论和点赞； 

（三）使用支付、转账、红包功能产生的支付转账信息。 

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可以提供电子证据予以证

明。法官应结合案件的其他相关证据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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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 

第三条 当事人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电子证据的原始载体，包

括储存有电子证据的手机、计算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。符合以下

条件的其他电子证据载体，也视为满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原件形

式要求： 

（一）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；  

（二）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，内容保持完整、未

被更改的。 

第四条 当事人提供电子证据的，应当采用截图、拍照或录

音、录像等方式对内容进行固定，并将相应图片的纸质打印件、

音频、视频的储存载体（U 盘、光盘）编号后提交法院，其中： 

（一）提供微信、支付宝、QQ 通讯记录作为证据的，当事人

应当对用户个人信息界面进行截图固定。 

（二）电子证据中包含音频的，当事人应当提交与音频内容

一致的文字文本。 

（三）电子证据中包含视频的，当事人应当提交备份视频后

的储存载体。 

（四）电子证据中包含图片、文本文件的，当事人应当提交

图片、文本文件的打印件。 

第五条 电子证据的内容或者固定过程已经公证机关公证

的，当事人应当向法庭提供公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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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证据的内容或固定过程未经公证机关公证的，法官应当

指引其进行公证，并释明未经公证的电子证据可能会存在不能获

得法院采纳的诉讼风险。 

第六条 电子证据的内容、固定过程未经公证机关公证，或

虽经公证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，当事人应当在法庭上使用电子设

备等原始载体，借助互联网登录相应软件展示电子证据内容，与

提交的固定电子证据形成的图片、音频、视频进行核对。 

展示电子证据的设备应当由提交该证据的当事人自行提供。 

不具备当庭核对条件的，法院可以另行指定时间、地点核对。 

第七条 当事人无法通过当庭登录互联网的方式出示电子证

据的，经法院准许，当事人可以对固定电子证据形成的图片、音

频、视频进行质证，但辨识图片、音频、视频内容存在困难的除

外。 

第八条 登录软件出示电子证据时，按以下步骤进行展示，

并与固定电子证据形成的图片、音频、视频进行一致性核对，书

记员记录核对结果： 

（一）出示微信、QQ： 

（1）由账户持有人登录微信、QQ，展示登录所使用的账户

名称； 

（2）在通讯录中查找对方用户并点击查看个人信息，展示

个人信息界面显示的备注名称、昵称、微信号、QQ 号、手机号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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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身份指向性的内容； 

（3）在个人信息界面点击“发消息”进入通讯对话框，对

对话过程中生成的信息内容逐一展示，对文本文件、图片、音频、

视频、转账或者发红包内容，应当点击打开展示。 

（二）出示电子邮件： 

（1）由电子邮箱账户持有人登录进入电子邮箱，展示电子

邮箱的地址； 

（2）点击所要出示的电子邮件，展示对方电子邮箱地址以

及电子邮件内容。 

（三）出示短信： 

由手机持有人登录短信界面，点击相应短信展示对方手机号

码及短信内容，同时应当明确本方手机号码。 

（四）出示支付宝： 

（1）支付宝用户登录支付宝软件，点击“我的”菜单，展

示本方支付宝账号、身份认证信息； 

（2）在支付宝通讯录中查找对方用户并点击查看个人信息，

展示对方支付宝账户名称及真实姓名； 

（3）在个人信息界面点击“发消息”进入通讯对话框，对

对话过程中生成的信息内容逐一展示，对图片、音频、视频、转

账或者发红包内容，应当点击打开展示。 

（4）展示转账信息的，点击通讯对话框中的聊天详情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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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转账记录，展示转账支付信息。 

出示其他具备通讯、支付功能的软件，应当参照以上方式进

行展示、核对。 

    第九条 经核对，固定电子证据形成的图片、音频、视频与

原件存在不一致情形的，当事人应当说明合理理由，理由成立的，

法院可要求在指定期限内重新提交固定形成的证据材料。 

第十条 对当事人主张的通讯双方身份，对方不予认可且现

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的，当事人应当提供能够证明身份的其他证据

予以佐证，否则对主张的用户身份不予采信。 

第十一条 有证据证明电子证据中用户个人信息界面显示的

手机号系当事人主张的用户使用的，应当对主张的用户身份予以

采信。 

第十二条 支付宝用户个人信息中显示已经实名认证的真实

姓名，并且与当事人主张的用户信息一致的，应当对主张的支付

宝用户身份予以采信。 

第十三条 对当事人主张的对方用户身份，对方予以认可，

但否认相关软件是用户本人使用的，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

明。 

第十四条 当事人出示了电子证据原件，对方认可用户身份，

但认为所展示的内容不真实或存在删减、篡改的，应当提供本方

持有的电子证据原件作为相反证据，否则可以对原电子证据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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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信。 

如对方提供的相反证据能够反映当事人提供的原电子证据

内容存在删减、篡改的，对原电子证据相应部分内容不予采信。 

第十五条 当事人提供的电子证据属于对话记录的（包括文

字、音频、视频），应当完整地反映对话过程。有证据证明当事

人选择性提供，且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，可以要求当事人补充提

供指定期间内的完整对话记录。 

第十六条 本规程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规程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